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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7-003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履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转让概述 

1、2016年 6月 1日，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杭州凯睿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睿超”）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拟将凯睿超所持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农业”）4.17%

股权转让给公司。 

2、公司于 2016年 6月 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让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17%股权的议案》。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详情参见 2016 年 6 月 2 日、4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中

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8）、《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50）。  

 

二、股权转让进展情况 

2017年 3月 30日，公司与凯睿超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延长了公司受让凯睿超所持金源农业 4.17%股权的期

限，其他条款较《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无实质变化。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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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如约履行及维护甲（指公司）乙（指凯睿超）

双方的合法权益，经友好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如下： 

（一）《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六次修订稿）》为

甲方对其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内部调整，不影响甲方对乙方持有的金

源农业 4.17%股权的收购意愿及已签署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的法律效力。 

（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9个月内以约定价

格受让标的股权，若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9个月内甲方未完成定向增发且持有

金源农业 57.71%股权，则甲方有权决定不受让标的股权；若甲方受让标的股权，

则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在甲方按时完成定向增发且持有金源农业 57.71%

股权的前提下不得晚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9个月。 

（三）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金源农业 4.17%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陆仟捌佰捌

拾万伍仟元整（￥68,805,000.00），该价格是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的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6]第 01-489号）

为基础、以甲方拟受让金源农业 57.71%股权的价格为参考，甲乙双方遵循同股

同价原则协商一致而确定。 

（四）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共同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除本补充协议另有

约定外，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提前终止或解除本补充协议。 

（五）因本补充协议引起的或与本补充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

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31日 




